
  

 

 

   

   

   

    

  

  

   

  

   

  

  

  

   

    

   

  

  

   

 

 

  

  

  

 

警 監 會 與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 

  第 一 百 三 十 二 次 聯 席 會 議   

日 期 ：  二 零 零 八 年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(星 期 四 )

時 間 ：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分  

地 點 ：  警 監 會 秘 書 處 會 議 室  

出 席 者 ：  黃 福 鑫 先 生 ， SC， JP (主 席 )

勞 永 樂 醫 生 ， JP

龐 創 先 生 ， BBS， JP

許 湧 鐘 先 生 ， BBS， JP

徐 福 燊 醫 生  

阮 陳 淑 怡 女 士  

張 震 遠 先 生 ， JP

黃 國 恩 先 生  

杜 國 鎏 先 生 ， BBS， JP

張 妙 嫦 女 士  

梁 何 綺 文 女 士 ， 警 監 會 秘 書 長  

何 佩 兒 女 士 ， 高 級 政 府 律 師  

周 允 強 先 生 ， 警 監 會 副 秘 書 長  (聯 席 秘 書 )

杜 偉 義 先 生 ， 監 管 處 處 長  

馬 維 騄 先 生 ， 助 理 處 長 (服 務 質 素 )

范 錫 明 先 生 ，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 

李 伯 樂 先 生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高 級 警 司  

張 建 光 先 生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警 司  (聯 席 秘 書 )

列 席 者 ：  黃 炳 亨 先 生 ， 高 級 助 理 秘 書 (規 劃 及 支 援 )

陳 建 輝 先 生 ， 高 級 助 理 秘 書 (1)

李 文 慧 女 士 ， 高 級 助 理 秘 書 (2)

傅 仲 琴 女 士 ， 助 理 秘 書 (3)

會 議 記 錄  ( 2 7 . 3 . 0 8 ) t c . d o c   



 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 

   

劉 丹 女 士 ， 助 理 秘 書 (規 劃 及 支 援 )1

李 煥 倫 先 生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(香 港 )警 司  

鍾 詠 文 女 士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(香 港 )第 六 隊 總 督 察  

翁 海 誠 先 生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(香 港 )第 六 a 隊 高 級 督 察  

陳 淑 明 女 士 ，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高 級 督 察 (警 監 會 事 務 )

吳 永 昌 先 生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報 案 室 警 署 警 長  

因 事 缺 席 者 ： 林 偉 強 議 員 ， S  B  S， J  P  (副 主 席 ) 

   呂 明 華 議 員 ， S  BS， J  P  (副 主 席 ) 

   李 國 麟 議 員 ， J  P (副 主 席 ) 

   楊 耀 忠 先 生 ， B  BS， J  P  

   鄒 嘉 彥 教 授 ， B  BS 

   謝 德 富 醫 生 ， B  BS 

   王 沛 詩 女 士 ， J  P  

   林 志 傑 醫 生 ， M  H 

A 部 ︰ 會 議 的 閉 門 部 分  

 此 部 分 為 警 監 會 與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代 表 商 議 同 感 關 注 的 事

項 的 閉 門 會 議 ， 其 會 議 記 錄 不 會 上 載 到 警 監 會 網 頁 。  

B 會 議 的 公 開 部 分  

部 ：  

引 言

主 席 歡 迎 所 有 與 會 者 出 席 會 議 。  

I 通 過 二 零 零 八 年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會 議 (公 開 部 分 )的 記 錄  

 2 .  上 次 會 議 (公 開 部 分 )的 記 錄 無 須 修 訂 ， 獲 得 通 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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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 投 訴 警 察 課 的 刑 事 及 違 反 紀 律 事 項 一 覽 表  

 3 .  主 席 請 投 訴 警 察 課 向 與 會 者 簡 介 截 至 二 零 零 八 年 三 月

五 日 的 刑 事 及 違 反 紀 律 事 項 一 覽 表 。  

 4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告 知 與 會 者 ， 一 覽 表 已 經 提

交 ， 表 內 沒 有 特 別 事 項 需 要 提 出 。  

 5 .  主 席 注 意 到 ， 一 覽 表 內 有 幾 宗 個 案 ( 如 A50 、 A109 及

A111)， 有 關 的 警 務 人 員 被 警 告 及 訓 諭 須 小 心 填 寫 定 額 罰 款

通 知 書 。 警 監 會 認 為 ， 警 方 每 天 發 出 的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數

量 不 少 ， 警 務 人 員 應 小 心 填 寫 該 等 通 知 書 。 警 監 會 問 及 當

局 有 否 為 有 關 警 務 人 員 提 供 足 夠 訓 練 。  

 6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回 答 說 ， 警 務 人 員 已 在 入 職

或 參 與 進 修 訓 練 時 ， 接 受 有 關 填 寫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的 培

訓 。 中 央 交 通 檢 控 組 人 員 會 密 切 留 意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上 的

錯 誤 ， 並 定 期 向 有 關 的 單 位 指 揮 官 提 供 資 料 ， 以 便 他 們 提

醒 屬 下 人 員 在 填 寫 通 知 書 時 ， 小 心 留 意 某 些 常 見 錯 誤 。 至

於 所 提 及 的 個 案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會 在 每 月 報 告 的 「 關 注 事

項 」 內 特 別 指 出 這 個 問 題 ， 提 醒 所 有 前 線 人 員 在 填 寫 定 額

罰 款 通 知 書 時 必 須 格 外 小 心 。  

 7 .  勞 永 樂 醫 生 詢 問 ， 如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所 載 資 料 (例 如 地

點 、 日 期 和 時 間 )有 誤 ， 通 知 書 會 否 被 自 動 撤 銷 。 他 認 為 如

記 錄 有 誤 ， 警 方 不 應 檢 控 違 例 者 。 他 詢 問 警 方 如 何 處 理 有

關 情 況 。  

 8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回 答 說 ， 一 般 而 言 ， 根 據 過

往 經 驗 ， 如 發 現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資 料 有 誤 ， 很 多 通 知 書 會

被 撤 銷 。 不 過 ， 每 宗 個 案 需 按 個 別 情 況 考 慮 ， 以 確 定 該 等

錯 誤 資 料 會 否 對 日 後 的 檢 控 造 成 影 響 。 因 此 ， 警 務 人 員 在

填 寫 通 知 書 時 必 須 格 外 小 心 。 如 有 任 何 通 知 書 最 終 被 撤

銷 ， 即 等 同 浪 費 了 資 源 。  

   

I I I  投 訴 警 察 課 每 月 統 計 數 字  

9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告 知 與 會 者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在 
二 零 零 八 年 一 月 接 到  241 宗 投 訴 ， 較 上 月 統 計 數 字 增 加  

13 .1% (+28 宗 )； 二 零 零 七 年 十 二 月 的 數 字 為 213 宗 。 二 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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零 八 年 二 月 接 到  214 宗 投 訴 ， 較 上 月 統 計 數 字 減 少  11 .2% 

(－ 27 宗 )。  

10 . 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一 月 接 到 的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投 訴 有  101 
宗 ， 較 上 月 統 計 數 字 增 加  8.6%   (+8 宗 )； 二 零 零 七 年 十 二 月

的 數 字 為 93 宗 。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二 月 接 到 的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投

訴 有  82 宗 ， 較 上 月 統 計 數 字 減 少  18 .8%   (－ 19 宗 )。   

11 . 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一 月 接 到 的 「 行 為 不 當 ／ 態 度 欠 佳 及 粗 
言 穢 語 」 投 訴 有  79 宗 ， 較 上 月 統 計 數 字 增 加  41 .1%   (+23

宗 )； 二 零 零 七 年 十 二 月 的 數 字 為  56 宗 。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二

月 接 到 的 「 行 為 不 當 ／ 態 度 欠 佳 及 粗 言 穢 語 」 投 訴 有  71

宗 ， 較 上 月 統 計 數 字 減 少  10 .1%   (－ 8 宗 )。  

12 . 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一 月 接 到 的 「 毆 打 」 投 訴 有 41 宗 ， 較 上 
月 統 計 數 字 增 加  13 .9%   (+5 宗 )； 二 零 零 七 年 十 二 月 的 數 字

為  36 宗 。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二 月 接 到 的 「 毆 打 」 投 訴 有  39

宗 ， 較 上 月 統 計 數 字 減 少  4.9%(－ 2 宗 )。   

13 . 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首 兩 個 月 接 到 的 投 訴 共 有  455 宗 ， 較 去 
年 同 期 的  402 宗 增 加  13 .2%   (+53 宗 )。  

14 . 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首 兩 個 月 接 到 的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投 訴 共 有 
183 宗 ， 較 去 年 同 期 的  166 宗 增 加  10 .2%   (+17 宗 )。   

15 . 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首 兩 個 月 接 到 的 「 行 為 不 當 ／ 態 度 欠 佳 
及 粗 言 穢 語 」 投 訴 共 有  150 宗 ， 較 去 年 同 期 的  115 宗 增 加

30.4% (+35 宗 )。  

16 . 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首 兩 個 月 接 到 的 「 毆 打 」 投 訴 共 有  80 
宗 ， 較 去 年 同 期 的  75 宗 增 加  6.7%   (+5 宗 )。  

17 .  整 體 而 言 ， 二 零 零 八 年 首 兩 個 月 的 投 訴 數 字 輕 微 上 
升 ， 但 這 可 能 與 季 節 性 因 素 有 關 ， 並 未 顯 示 任 何 特 別 趨

勢 。  

18 .  杜 國 鎏 先 生 知 悉 ， 不 少 「 粗 言 穢 語 」 、 「 行 為 不 當 」 
及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投 訴 是 在 拘 捕 疑 犯 行 動 的 過 程 中 引 起 。 他

詢 問 ， 是 否 有 很 多 投 訴 並 非 因 拘 捕 行 動 而 起 ， 而 是 涉 及 警

員 在 巡 邏 時 說 粗 言 穢 語 或 沒 有 向 違 例 停 泊 的 車 輛 發 出 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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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 。  

19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回 應 說 ， 有 關 「 行 為 不 當 」 
的 指 控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發 現 市 民 投 訴 巡 邏 警 員 說 粗 言 穢 語 的

個 案 不 多 。 這 類 投 訴 沒 有 呈 上 升 趨 勢 。 至 於 沒 有 向 違 例 停

泊 的 車 輛 採 取 執 法 行 動 的 指 控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的 確 不 時 接 到

這 類 投 訴 。 不 過 ， 從 統 計 的 角 度 而 言 ， 數 字 不 多 。  

IV 警 監 會 二 零 零 七 年 的 工 作 統 計 報 告  

20 .  警 監 會 秘 書 長 向 大 會 簡 述 警 監 會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的 工 作 
統 計 報 告 。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， 警 監 會 通 過 了 共 2 509 宗 調 查 報

告 ， 較 二 零 零 六 年 通 過 的  2 114 宗 增 加  395 宗 。 在 該  2 509

宗 投 訴 個 案 中 ， 1 5 51 宗 屬 一 般 個 案 ， 餘 下 的 958 宗 屬 複 雜

個 案 。 這 2 5 09 宗 通 過 的 個 案 涉 及 4 3 41 項 指 控 ， 當 中  1 182

項 經 過 全 面 調 查 。 在 經 過 全 面 調 查 的 指 控 中 ， 36 項 列 為

「 證 明 屬 實 」 、 64 項 列 為 「 未 經 舉 報 但 證 明 屬 實 」 、 5 項

列 為 「 無 法 完 全 證 實 」 。 在 全 面 調 查 的 指 控 中 ， 證 明 屬 實

的 佔  8.9%。  

21 . 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針 對 警 方 的 指 控 中 ， 最 常 見 的 三 項 指 控 
分 別 是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(1 551 項 或 35.7%) 、 「 行 為 不 當 ／ 態

度 欠 佳 ／ 粗 言 穢 語 」 (1 539 項 或 35.5%)及 「 毆 打 」 (587 項

或 13.5%)。  

22 .  警 監 會 最 關 注 的 ， 是 投 訴 警 察 課 進 行 的 調 查 是 否 全 面 
和 公 正 。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， 警 監 會 向 投 訴 警 察 課 提 出 了 共  

1 7 00 項 質 詢 ／ 建 議 。 當 中 有  1 2 05 項  (70 .9%)獲 投 訴 警 察 課

接 納 ， 495 項  (29 .1%)獲 投 訴 警 察 課 提 供 圓 滿 解 釋 。  

23 .  基 於 警 監 會 提 出 質 詢 ／ 建 議 ， 82 項 指 控 的 調 查 結 果 有 
所 更 改 。 當 中 ， 四 項 調 查 結 果 由 「 並 無 過 錯 」 、 「 投 訴 撤

回 」 或 「 無 法 追 查 」 更 改 為 「 證 明 屬 實 」 ； 兩 項 調 查 結 果

由 「 並 無 過 錯 」 及 「 無 法 證 實 」 更 改 為 「 無 法 完 全 證

實 」 ； 45 項 調 查 結 果 由 「 並 無 過 錯 」 更 改 為 「 無 法 證

實 」 ； 此 外 ， 也 加 入 了 八 項 「 未 經 舉 報 但 證 明 屬 實 」 的 調

查 結 果 。 警 監 會 亦 向 投 訴 警 察 課 提 出 了 七 項 改 善 警 務 程 序

的 建 議 ， 三 項 獲 投 訴 警 察 課 接 納 ， 餘 下 的 四 項 則 獲 投 訴 警

察 課 提 供 圓 滿 解 釋 。  

5 



V 與 投 訴 警 察 課 討 論 的 投 訴 個 案  

 24 .  警 監 會 秘 書 長 表 示 ， 投 訴 起 因 是 投 訴 人 不 滿 警 方 處 理

一 宗 涉 及 他 的 交 通 違 例 事 件 時 ， 在 傳 票 上 呈 報 的 罪 行 詳 情

出 錯 ， 以 致 被 告 人 獲 法 庭 裁 定 無 罪 。 事 發 當 日 ， 投 訴 人 駕

駛 電 單 車 經 過 一 輛 停 在 路 旁 的 垃 圾 車 ， 碰 巧 一 名 工 人 推 着

垃 圾 桶 突 然 從 該 車 車 尾 衝 出 。 投 訴 人 見 狀 立 刻 扭 軚 閃 避 ，

但 垃 圾 桶 仍 撞 到 電 單 車 右 前 方 ， 結 果 他 倒 地 受 了 輕 傷 。  

 25 .  交 通 意 外 調 查 組 經 調 查 後 認 為 錯 在 工 人 ， 遂 請 中 央 交

通 檢 控 組 向 工 人 發 出 傳 票 ， 控 告 工 人 「 不 遵 守 交 通 規 則 過

馬 路 」 。 中 央 交 通 檢 控 組 一 名 警 長 (被 投 訴 人 1)負 責 審 核 這

宗 案 件 及 在 發 給 被 告 人 的 傳 票 上 呈 報 罪 行 詳 情 。 被 投 訴 人  

1 把 資 料 輸 入 傳 票 個 案 處 理 系 統 ， 系 統 即 自 動 印 出 發 予 被

告 人 的 傳 票 ， 而 同 組 一 名 打 字 員 (被 投 訴 人 3)把 相 關 資 料 輸

入 系 統 後 ， 系 統 亦 自 動 印 出 發 予 投 訴 人 的 證 人 傳 票 。  

 26 .  經 審 訊 後 ， 裁 判 官 裁 定 工 人 罪 名 不 成 立 。 裁 判 官 認 為

控 方 在 被 告 人 傳 票 上 呈 報 的 罪 行 詳 情 (即 「 身 為 道 路 使 用 者

的 行 人 ， 疏 忽 地 危 害 你 本 人 ( 即 工 人 ) 的 安 全 」 ) 有 誤 ， 因 為

工 人 危 害 的 似 乎 是 他 人 ( 即 投 訴 人 ) 的 安 全 ， 而 非 其 本 人 的

安 全 。  

 27 .  投 訴 人 獲 悉 法 庭 的 判 決 和 意 見 後 ， 向 投 訴 警 察 課 提 出

以 下 三 項 指 控 ：  

 ( i )  	 被 投 訴 人  1 在 發 給 被 告 人 的 傳 票 上 呈 報 錯 誤 的 罪

行 詳 情 ， 以 致 工 人 獲 法 庭 裁 定 無 罪 [指 控 (a)— 「 疏

忽 職 守 」 ]；  

 ( i i )  	 警 方 (被 投 訴 人 2)在 工 人 獲 釋 後 ， 沒 有 以 正 確 控 罪

再 次 票 控 工 人 [指 控 (b)— 「 警 務 程 序 」 ]； 以 及  

 ( i i i )  被 投 訴 人 	 ³3 在 證 人 傳 票 上 ， 把 投 訴 人 的 年 齡 誤 打

為 10 歲 [指 控 (c)—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]。  

 28 .  被 投 訴 人  1 否 認 指 控 (a)。 他 表 示 曾 小 心 研 究 投 訴 人 的

交 通 案 件 ， 並 已 充 分 考 慮 《 道 路 交 通 條 例 》 ( 第  374 章 )第  

48 條 中 「 危 害 」 一 詞 。 該 條 訂 明 「 任 何 使 用 道 路 的 行 人 疏

忽 地 危 害 其 本 人 或 他 人 的 安 全 ， 即 屬 犯 罪 」 。 被 投 訴 人 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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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 為 「 危 害 」 一 詞 指 構 成 潛 在 危 險 的 行 為 ， 即 仍 未 發 生 的

情 況 。 被 投 訴 人  1 考 慮 到 投 訴 人 已 在 該 宗 交 通 意 外 中 受

傷 ， 而 工 人 的 行 為 對 其 本 人 的 安 全 會 構 成 危 險 ， 故 此 認 為

工 人 才 是 交 通 意 外 中 的 「 受 影 響 人 士 」 ， 於 是 在 發 給 被 告

人 的 傳 票 上 把 罪 行 詳 情 訂 為 「 身 為 正 在 使 用 道 路 的 行 人 ，

疏 忽 地 危 害 你 本 人 ( 即 工 人 ) 的 安 全 」 。 投 訴 警 察 課 又 指

出 ， 中 央 交 通 檢 控 組 兩 名 高 級 督 導 人 員 均 支 持 被 投 訴 人  1

對 「 危 害 」 一 詞 的 詮 釋 。  

 29 .  投 訴 警 察 課 認 為 ， 在 聆 訊 期 間 ，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與 被 投

訴 人  1 持 相 同 意 見 ， 因 此 決 定 不 修 訂 被 告 傳 票 的 罪 行 詳

情 。 雖 然 裁 判 官 持 相 反 意 見 並 裁 定 該 名 工 人 罪 名 不 成 立 ，

但 投 訴 課 認 為 罪 名 不 成 立 純 粹 由 於 他 對 法 例 有 不 同 詮 釋 。

投 訴 警 察 課 的 結 論 是 ， 被 投 訴 人  1 已 履 行 職 責 研 究 有 關 個

案 。 由 於 沒 有 任 何 確 實 證 據 證 明 投 訴 人 的 說 法 ， 投 訴 警 察

課 把 指 控 (a)—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列 為 「 無 法 證 實 」 。  

 30 .  有 關 指 控 (b) ， 裁 判 官 基 於 疑 點 利 益 歸 於 被 告 的 原 則

下 ， 裁 定 工 人 罪 名 不 成 立 。 根 據 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例 》 (第

221 章 )第  31 條 ， 任 何 人 如 經 法 院 審 判 並 裁 定 罪 名 不 成 立 ，

則 該 人 不 可 再 就 該 罪 名 或 基 本 上 相 同 的 罪 名 再 度 受 審 。 故

此 ， 警 方 不 能 根 據 《 道 路 交 通 條 例 》 第  48 條 就 同 一 罪 行

( 即 「 不 遵 守 交 通 規 則 橫 過 馬 路 」 ) 向 工 人 再 度 發 出 傳 票 ，

因 此 不 能 就 此 指 控 歸 咎 於 警 方 。 有 鑑 於 此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把

指 控 (b)— 「 警 務 程 序 」 列 為 「 並 無 過 錯 」 。  

 31 .  至 於 指 控 (c)—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， 由 於 被 投 訴 人  3 承 認 打

錯 字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把 這 項 指 控 列 為 「 證 明 屬 實 」 。  

 32 .  警 監 會 同 意 投 訴 警 察 課 就 指 控 (b)及 (c)的 結 論 。 但 不 認

同 把 指 控 (a) 列 為 「 無 法 證 實 」 。 警 監 會 認 為 有 清 晰 有 力 的

證 據 證 明 被 投 訴 人  1 疏 忽 職 守 ， 因 此 應 把 這 項 指 控 改 列 為

「 證 明 屬 實 」 。  

 33 .  投 訴 警 察 課 的 調 查 發 現 ， 被 投 訴 人  1 清 楚 知 道 在 這 次

意 外 中 ， 投 訴 人 因 工 人 的 疏 忽 受 傷 。 基 於 這 一 點 ， 加 上

《 道 路 交 通 條 例 》 相 關 條 文 措 詞 直 接 、 毫 不 含 糊 ， 被 告 人

的 傳 票 上 的 正 確 控 罪 應 為 「 你 ( 即 工 人 ) 確 實 疏 忽 地 危 害 你

本 人 及 他 人 ( 指 投 訴 人 ) 的 安 全 」 。 身 為 經 驗 豐 富 的 警 長 和

中 央 交 通 檢 控 組 的 傳 票 處 理 主 任 ， 被 投 訴 人  1 理 應 熟 悉 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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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 的 工 作 ， 並 對 相 關 交 通 法 例 和 發 出 傳 票 的 工 作 有 充 分 理

解 。 被 投 訴 人  1 在 被 告 人 傳 票 上 提 出 不 完 整 和 錯 誤 的 控

罪 ， 足 見 他 行 事 疏 忽 ， 沒 有 妥 善 履 行 中 央 交 通 檢 控 組 傳 票

處 理 主 任 的 職 責 。  

 34 .  警 監 會 指 出 ， 工 人 做 出 疏 忽 行 為 時 對 他 本 人 及 其 他 道

路 使 用 者 ( 包 括 投 訴 人 ) 均 會 構 成 潛 在 危 險 。 因 此 ， 被 投 訴

人  1 以 投 訴 人 已 受 傷 為 由 ， 不 把 投 訴 人 列 為 「 受 影 響 人

士 」 ， 於 理 不 合 。  

 35 .  警 監 會 注 意 到 ，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曾 指 出 ， 到 了 法 律 程 序

後 期 才 修 改 傳 票 的 重 要 資 料 ， 可 能 會 對 工 人 造 成 不 公 ， 尤

其 是 工 人 在 聆 訊 中 並 無 律 師 代 表 。 警 監 會 亦 注 意 到 ， 在 裁

判 官 質 疑 被 告 傳 票 上 呈 報 的 罪 行 詳 情 之 後 ， 法 庭 檢 控 主 任

曾 要 求 裁 判 官 修 訂 傳 票 呈 報 的 資 料 ， 但 遭 拒 絕 ， 可 見 法 庭

檢 控 主 任 亦 認 為 原 有 的 控 罪 詳 情 並 不 恰 當 。 控 方 最 終 並 無

修 訂 傳 票 ， 主 要 是 基 於 程 序 上 的 考 慮 ， 不 能 視 作 法 庭 檢 控

主 任 與 被 投 訴 人  1 持 相 同 意 見 。  

 36 .  經 過 幾 輪 答 問 後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同 意 警 監 會 的 意 見 ， 把

指 控 (a)改 列 為 「 證 明 屬 實 」 。 警 方 會 訓 諭 被 投 訴 人  1 日 後

處 理 同 類 個 案 時 要 更 加 小 心 審 慎 。  

 37 .  鑑 於 兩 名 高 級 督 導 人 員 支 持 被 投 訴 人  1 對 《 道 路 交 通

條 例 》 中 「 危 害 」 一 詞 的 詮 釋 ， 警 監 會 認 為 中 央 交 通 檢 控

組 宜 向 該 組 全 體 人 員 說 明 這 宗 投 訴 的 調 查 結 果 ， 並 為 該 兩

名 高 級 督 導 人 員 提 供 服 務 質 素 輔 導 ， 使 他 們 在 詮 釋 《 道 路

交 通 條 例 》 和 在 被 告 傳 票 上 呈 報 罪 行 詳 情 時 ， 有 正 確 的 理

解 ， 以 免 日 後 發 生 同 類 事 件 。 投 訴 警 察 課 同 意 警 監 會 的 建

議 ， 並 會 要 求 總 警 司 ( 交 通 ) 採 取 跟 進 行 動 。 投 訴 警 察 課 亦

會 要 求 總 警 司 ( 交 通 ) 提 醒 中 央 交 通 檢 控 組 的 人 員 ， 以 傳 票

個 案 處 理 系 統 處 理 傳 票 時 ， 須 小 心 輸 入 資 料 。 投 訴 警 察 課

其 後 通 過 調 查 報 告 。  

 38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表 示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並 無 任 何

補 充 意 見 。  

 39 .  勞 永 樂 醫 生 注 意 到 ， 雖 然 投 訴 警 察 課 接 納 警 監 會 的 意

見 ， 把 指 控 (a) 改 列 為 「 證 明 屬 實 」 ， 但 對 有 關 人 員 採 取 的

行 動 ， 只 是 訓 諭 而 不 會 記 錄 在 案 ， 情 況 與 該 名 打 錯 一 個 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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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打 字 員 相 同 。 他 要 求 投 訴 警 察 課 解 釋 ， 警 方 依 據 哪 些 準

則 決 定 與 有 關 人 員 疏 忽 程 度 相 稱 的 行 動 。  

 40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回 答 說 ， 對 於 犯 錯 或 違 反 紀

律 的 人 員 ， 警 隊 有 不 同 程 度 的 懲 處 ， 最 輕 者 是 給 予 口 頭 訓

諭 ， 最 重 者 是 進 行 紀 律 聆 訊 ， 有 關 人 員 或 會 被 免 職 ， 可 採

取 的 紀 律 行 動 不 一 而 足 。 由 於 每 宗 個 案 的 性 質 和 背 景 不 盡

相 同 ， 因 此 ， 在 決 定 如 何 處 理 有 關 個 案 時 難 有 劃 一 規 則 。

警 方 會 考 慮 個 別 個 案 的 性 質 、 案 情 和 嚴 重 程 度 ， 然 後 決 定

適 當 行 動 。 該 等 建 議 將 送 交 單 位 指 揮 官 ， 由 後 者 考 慮 是 否

對 有 關 人 員 採 取 建 議 的 行 動 。 所 有 已 採 取 的 行 動 載 列 於 投

訴 警 察 課 的 刑 事 及 違 反 紀 律 事 項 一 覽 表 。 在 某 些 個 案 ， 警

方 可 能 對 有 關 人 員 訓 諭 而 並 非 採 取 懲 罰 性 行 動 ， 以 便 他 們

能 矯 正 問 題 ， 日 後 不 再 重 犯 。  

 41 .  勞 永 樂 醫 生 認 為 ， 擬 定 錯 誤 控 罪 所 涉 及 的 過 錯 ， 明 顯

比 打 錯 一 個 字 更 為 嚴 重 ， 警 方 卻 對 該 兩 名 人 員 採 取 相 同 的

行 動 。 他 質 疑 在 警 隊 制 度 中 ， 訓 諭 並 記 錄 在 案 是 否 已 屬 嚴

重 處 分 。  

 42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回 應 說 ， 即 使 對 有 關 人 員 採

取 的 行 動 不 予 記 錄 ， 本 案 兩 名 人 員 所 犯 錯 誤 會 記 入 各 自 的

投 訴 記 錄 內 。 在 某 程 度 上 ， 該 項 記 錄 對 有 關 人 員 來 說 ， 已

屬 嚴 重 。 根 據 現 行 的 投 訴 警 察 制 度 ， 有 需 要 備 存 該 項 記

錄 。 投 訴 警 察 課 建 議 訓 諭 有 關 人 員 ， 這 項 行 動 是 恰 當 的 。

他 進 一 步 闡 釋 ， 有 人 或 會 覺 得 ， 打 錯 字 與 擬 定 錯 誤 控 罪 ，

會 導 致 不 同 結 果 。 事 實 上 ， 就 檢 控 程 序 而 言 ， 打 錯 字 與 擬

定 控 罪 資 料 時 犯 錯 ， 兩 者 所 引 起 的 後 果 可 能 相 同 ， 難 以 確

定 該 兩 項 錯 誤 在 性 質 上 有 很 大 分 別 。 投 訴 警 察 課 認 為 ， 對

本 案 有 關 人 員 採 取 的 行 動 恰 當 。  

 43 .  勞 永 樂 醫 生 亦 注 意 到 ， 該 宗 投 訴 的 調 查 工 作 需 時 甚

久 ， 由 二 零 零 六 年 十 一 月 開 始 ， 至 二 零 零 八 年 三 月 結 束 ，

當 中 耗 用 了 不 少 資 源 。 他 質 疑 投 訴 警 察 課 是 否 選 擇 只 就 輕

微 事 項 ( 例 如 打 錯 字 ) 承 認 錯 誤 ， 而 在 與 警 監 會 多 次 通 信 後

才 接 納 警 監 會 的 意 見 ， 但 對 有 關 人 員 採 取 的 行 動 卻 相 同 。

本 案 再 次 顯 示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在 處 理 投 訴 時 傾 向 顧 及 有 關 人

員 的 感 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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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4 .  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回 答 說 ， 警 監 會 與 投 訴 警 察

課 曾 多 次 通 信 ， 討 論 一 些 需 小 心 處 理 的 意 見 ， 這 正 是 調 查

投 訴 的 重 要 環 節 ， 即 找 出 事 實 真 相 。 根 據 所 顯 示 的 事 實 和

問 題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會 小 心 考 慮 有 關 人 員 有 否 犯 錯 。 每 宗 個

案 均 需 小 心 研 究 ， 故 頗 為 費 時 。 這 類 調 查 工 作 是 必 須 的 ，

並 且 符 合 市 民 對 警 監 會 和 投 訴 警 察 課 的 期 望 。 如 投 拆 人 在

較 早 階 段 同 意 循 簡 易 程 序 解 決 投 訴 ， 個 案 可 用 較 簡 單 的 方

法 處 理 ， 從 而 節 省 公 共 資 源 。 由 於 投 訴 人 不 接 受 循 簡 易 程

序 解 決 投 訴 的 提 議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須 進 行 全 面 調 查 ， 本 案 因

此 耗 用 了 大 量 資 源 。 從 市 民 的 角 度 來 看 ， 他 們 應 理 解 投 訴

警 察 課 需 進 行 有 關 工 作 ， 以 確 保 現 有 投 訴 制 度 和 警 監 會 的

監 察 角 色 行 之 有 效 。  

   

 

 

   

VI  其 他 事 項 和 總 結  

 45 . 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的 公 開 部 分 於 下 午 五 時 二 十 四 分 結

束 。  

投 訴 及 內 部 調 查 科  

聯 席 秘 書 張 建 光  

投 訴 警 方 獨 立 監 察 委 員 會  

聯 席 秘 書 周 允 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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